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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盈利警告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董事會謹此通知股東、本公司其他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根據最新掌握的資料和對

本集團最新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初步評估，本集團預計於本年度將錄得綜合淨虧損 

介乎人民幣 500.0 百萬元至人民幣 600.0 百萬元，以及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 

淨虧損(1)介乎人民幣 500.0 百萬元至人民幣 600.0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綜合淨利潤為 

人民幣 478.2 百萬元，及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2)為人民幣 478.7 百萬元。 

 
股東、本公司其他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請留意，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

事。 

 
本公告乃由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和香港法例第 571 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本公司其他證券持有人以

及潛在投資者，根據最新掌握的資料和對本集團最新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初步評估， 

本集團預計於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年度」）將錄得綜合淨虧損介乎 

人民幣 500.0 百萬元至人民幣 600.0 百萬元，以及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虧損(1) 

介乎人民幣 500.0 百萬元至人民幣 600.0 百萬元，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去年同期」）綜合淨利潤為人民幣 478.2 百萬元，及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 

淨利潤(2)為人民幣 478.7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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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預期虧損主要歸因於自本年度下旬以來充滿挑戰的宏觀經濟狀況以及整體信貸流動性

的收緊，因而對消費金融市場構成了顯著壓力。與此同時，金融監管的持續深化，特別是國

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2025]第 9 號通知(3)的實施，在為行業長期發展定調的同時，也帶來了

一定的短期波動。這些因素影響了本集團的業務，導致 (i) 本年度償還貸款的付款逾期率增

加；及 (ii) 本集團在本年度下旬貸款實現量下降。 

 

為應對在中國內地不明朗的宏觀經濟狀況，本集團在本年度實施了風險政策調整，以降低 

風險敞口，其包括以更高質量客戶群為優先、優化獲客渠道、在貸後管理中實施精細化客戶

分層，以及根據風險狀況和逾期階段採取不同的催收策略。因此，作為本集團新增貸款資產

質量領先指標的首次付款逾期率(4)已呈現改善趨勢，從 2025 年第三季度的 1.10%下降至

2025 年底的 0.85%。 

 

董事會謹此通知股東、本公司其他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本公告所載資料僅基於最新

掌握的資料和對本集團本年度的最新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初步評估。本集團本年度的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仍待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或外聘核數師審閱或審核。本集團仍在落實 

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該等可能與本公告所載資料有所不同。本集團本年度的年度

業績公告預計將於 2026 年 3 月刊發。 

 

附註： 
 
(1)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虧損指於本年度的淨虧損不包含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費用。 

 
(2)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指於去年同期的淨利潤不包含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費用。 

 
(3)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2025]第 9 號通知是指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於 2025 年 4 月 1 日發布的《關於加強商業銀

行互聯網助貸業務管理提升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並於 2025 年 10 月 1 日生效。 
 

(4) 首次付款逾期率定義為於年度所實現且在其首次付款到期日逾期的貸款本金未結總額除以該年度實現的總貸款金
額。 

 
股東、本公司其他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請留意，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馬廷雄  

 
香港，2026年2月13日 

 
在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組成包括馬廷雄先生為主席及執行董事；廖世宏先生、廖世強先生和和薛嵐女士為執行董事； 

葉家祺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而 Chen Derek 先生、Chen Penghui先生和方遠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